

10542 台北市松山區民權東路三段 142 號 7 樓 701 室 TEL:+886-2-87121919 FAX:+886-2-87127009

	免責聲明

	電子旅行授權系統利用執法數據庫進行核查。所有尋求根據 Visa Waiver Program 欲入境美國之旅客必需於登機前使用本系統獲取電子旅行授權。
如您的電子旅行授權經批准，它只是表示您符合資格並得以前往美國，但並不保證你可以根據 Visa Waiver Program 入境美國。經抵達美國後，您在入境關口處需接受 Customs and Border Protection 官員的檢查。該名官員還是可以根據 Visa Waiver Program 或根據美國法律以任何理由決定您不得入境美國。
如果您不符合旅行授權許可資格並不會影響您去申請簽證的權利。
所有由您、或代表您的第三方所提供之資料必需真實正確。電子旅行授權可能隨時以任何原因遭撤銷，比如新的信息出現影響到您的資格。如您在由您或由代表您的第三方所提交電子旅行授權許可申請內故意作出重大虛假、虛構、或詐欺聲明，您將受行政或刑事懲罰。
警告：一旦根據 Visa Waiver Program (VWP)向 US Customs and Border Protection 申請入境美國後，如未經許可,您不可以在美國工作或入校求學；或代表海外媒體在美國工作。同時您也不得申請：1）變更非移民身份、2）延期居留、或 3）調整為臨時或永久居民之身份，除非根據 Immigration and Nationality Act 第 245(c)(4) 節符合資格外。違反這些條款者將遭到遷返。
請指明您已閱讀並瞭解上述所提供之資料：
□ 是的，我已閱讀並瞭解該資料並且同意這些條款。
□ 否，我需要其他說明或我拒絕確認。


●請注意：即使已獲得ESTA電子旅遊許可核准，請務必在入境美國前，再次線上確認ESTA電子旅遊

	The Travel Promotion Act of 2009

	Travel Promotion Act (TPA) of 2009, Pub. L. No. 111-145 於2010年3月4日經美國歐巴馬總統簽署通過成為 法律。該法指示國土安全部部長酌收使用ESTA 系統之費用，包括向取得授權許可赴美的 VWP申請者收取美金十元以及ESTA申請處理費美金四元。VWP授權許可赴美申請遭拒之申請者僅需繳納美金四元。該筆費用僅能以信用卡或 PayPal支付。申請者可以儲存其申請資料，並於日後再輸入付款資料。然而，在未收到所有的付款資料前，您的申請無法提交受理。
警告：行政費用將透過信用卡或PayPal 收取之。所有申請人必需正確無誤地輸入其 ESTA 及付款資料，這是非常重要的。如輸入的資料不正確，重新申請可能需支付額外費用。更新申請則不需額外付費。未完成付款程序的申請人將不會得到赴美授權許可，且將不得登機或登船赴美。如申請人停止支付該筆費用，其赴美許可將遭撤銷。您的信用卡公司或PayPal對本交易所酌收之任何附加費用，CBP 恕不負責。您一旦點選「申請」按鈕後，申請人同意對CBP所收取使用ESTA系統之行政費用並無異議，並且瞭解款項將不得退還。
請指明您已閱讀並瞭解上述所提供之資料：
□ 是的，我已閱讀並瞭解該資料並且同意這些條款。
□ 否，我需要其他說明或我拒絕確認。



許可狀態有沒有變動，網址 esta.cbp.dhs.gov 。




以下資料務必以中英文正楷書寫清楚，如未能提供英文部分，均以一般翻譯協助填表
★由您本人或指定第三者代您提供的所有資訊必需真實、正確。電子旅遊許可可隨時出於任何原因而被撤消，例如影響資格條件的新資訊。若您明知故犯地在您本人或其他人代您送出的電子旅遊許可申請中作出重大不實、虛假或詐欺陳述或聲明，您可能會受到行政或刑事處罰。

【美國電子簽證ESTA-旅客基本資料表】
   ★申請人資料
     申請人姓名：                                               性別：□ 男     □ 女
     是否有任何其她姓名或別名? □ 是                                  □ 否
     出生日期：                                出生城市：                               

   ★護照資訊
     護照號碼：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護照核發國家：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身分證統一編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護照核發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護照效期截止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國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國民身分證號碼(填寫您的國家核發的非護照身分證明文件號碼)：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您是否曾持有任何其他國家所簽發之護照或身分證? □ 是   □ 否
     若是，請填寫【並附上護照或身分證影本】：
     簽發國家：                              證件型式(身分證或護照)：                      
     證件號碼：                              效期截止年份：                           

 ●(承上題)目前是否為其他國家之公民或國民？
   是        請提供 公民身分國家／國籍                    
   如何取得該國之公民身份／國籍？經出生       、經父母       、歸化       、
   其他(請說明)                                   
   否        
 ●(承上題)曾經是否為其他國家之公民或國民？
   是        請提供 公民身分國家／國籍                    
            請問成為此國家公民或國民的時間        日 /        月 /         年
            請問放棄此國家公民或國民的時間        日 /        月 /         年
   否        

★連絡資料【若沒有電話號碼或電子郵件，可提供屬於聯絡人(例如：一位家人、朋友或商業夥伴)
     的第三方代替。
本國地址：                                                                            
請圈選通訊類型(住家、公司、行動電話) 電話號碼(含國碼)：                                     

★社群媒體登入帳號【請提供過去五年內與您登入網路身分有關的英文帳號資料】
     □ Facebook臉書帳號：                                                                     
     □ Linkedin領英帳號：                                                                     
     □ Twitter 推特帳號 ：                                                                                
     □ Instagram圖片牆帳號：                                                       
     □ 其他社群媒體，例如:ASKfm、Flickr、GitHub、JustPaste.it、Tumblr、VKontakte(VK)、YouTube、TikTok 帳號                                                                        
     □ 申請者無社群媒體帳號      
   ★GE會員
     您是否為 CBP Global Entry 計劃之會員？ □ 是   □ 否
     若是，請填寫：PASSID／會員號碼                          
   ★請提供父母親的中、英文名字資料【不管是否健在，請一定要填寫；持外國護照者，
     如沒有中文名字，請提供英文名字】
     父親中、英文名字：                                                  
     母親中、英文名字：                                                     
   ★就業資訊 目前或以前是否受聘? 
     □ 是   □ 否     
     若是，請填寫雇主資料：
     英文公司名稱：                                                                            
     英文公司地址：                                                                               
     電話：                          英文職稱：                                                  
     
   ★旅行資訊
     前往美國是否因為過境到另一個國家？
    □ 是 若勾是，請提供目的國                      
  □ 否 若勾否，請續填以下資料
 請提供美國聯絡人英文名字：                                                         
 若沒有美國聯絡人，請填寫您將暫住的地點 (例如酒店) 的名稱、地址和電話號碼。
 美國聯絡人英文地址：                                                                           
 英文城市：                                   英文州別：                              
 美國聯絡人電話：                                                  

 ★緊急聯絡人資訊 
   緊急聯絡人：中英文姓氏                                                               
               中英文名字                                                               
   電話號碼：國碼           號碼                                  
   電子郵件信箱：                                                                        
★符合資格問題
	







問題
	1、您是否有身體或精神障礙；或你是否為濫用藥物或上癮人士；
   或你現在是否有以下任何疾病：
   □霍亂 □白喉 □傳染性肺結核 □鼠疫 □天花 □黃熱病   
   □病毒性出血熱 包括伊波拉、拉薩、馬爾堡、剛果出血熱病毒
   □能傳染給他人並有可能引起死亡的急性嚴重呼吸性疾病
	是
	否

	
	2、 你是否曾經因導致嚴重損害財物、或對他人或政府當局造成嚴重傷害而被逮捕或定罪過？
	是
	否

	
	3、您是否曾經違反任何關於持有、使用或銷售非法藥物之法律規定？
	是
	否

	
	4、您是否尋求涉及或曾經涉及恐怖、間諜、破壞或種族滅絕活動？
	是
	否

	
	5、您是否曾經犯過詐欺或不實代表自己或他人以取得、或協助他人取得簽證或入美？
	是
	否

	
	6、您目前是否在美尋求就業機會或您是否之前在美未經美國政府事前許可在美工作？
	是
	否

	
	7、 您是否曾經以現有或以前的護照申請美國簽證遭拒簽過，或你是否曾經被拒絕入境美國或於美國入境關口撤銷入境之申請？
(曾經申請美國簽證被拒絕，或在美國入境口岸被拒絕進入美國或取消進入美國的申請者，此次申請ESTA 或者入境海關時，被拒絕的可能性仍很大。) 
如是請提供：何時：　　　　　　　　　　何處：
	是
	否

	
	8、您是否曾經在美滯留時間 超過美國政府給您之入境許可時間？
	是
	否

	
	9、 您是否在2011年3月1日以後赴伊朗、北韓(2019年8月新增) 、伊拉克、蘇丹、敘利亞、利比亞、索馬利亞以及葉門？如是請提供：
國家：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停留時間為          年份        月份 到          年份        月份
主要目的：以觀光客身分前往(渡假)       、
          個人旅遊或探親(包括緊急事件)       、
          商務／公務目的       、
          履行Visa Waiver Program國家之政府全職員工官方職責      
          以記者身份進行工作       、
          代表人道主義或國際非政府組織參與人道救援       、
          履行代表國際組織或地區性(多邊或政府間)組織之官方職責、
          履行代表地方政府或VWP國政府機關之官方職責       、
          於學術機構就學       、
          參加專業交流或會議       、
          參與文化交流計畫       、
          其他       (請說明)                               
	是
	否



棄權聲明：我已閱讀瞭解並特此證明：在我透過ESTA獲得的旅遊許可有效期間內，我放棄對美國海關及邊境保護局官員就我入境資格做出的決定進行審查或上訴的任何權利，也放棄質疑根據免簽證計畫申請入境而導致的任何驅逐行動的權利，但根據庇護申請進行質疑者除外。 
除上述棄權聲明之外，如同每次根據免簽證計畫進入美國的一個條件，我同意在抵達美國時的處理期間送出生物識別碼（包括指紋及照片），就表示我再次確認我放棄對美國海關及邊境保護局官員就我的入境資格做出的決定進行審查或上訴的任何權利，也放棄質疑根據免簽證計畫申請入境而導致的任何驅逐行動的權利，但根據庇護申請進行質疑者除外。
申請人簽名：                                日期：                           

※申請人填寫表格是否完整，核對無誤後，簽名：                        

如需簽證相關諮詢請洽承辦窗口：蔡宜恬  Tracy  小姐  Email：tracy.tsai@wintravel.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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